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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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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103D019530_1_1716040398945.pdf、103D019530_2_1716040398945.jpg)

主旨：勞動部函釋，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條第5項陪產假規

定修正後請假疑義一案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勞動部103年12月12日勞動條4字第1030132626號函辦理

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勞動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

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

府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銓敘部、勞動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(含附件) 2014-12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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